1、  任用資格事項之解釋

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基金成立前，各校已進用之教職員工資格及年資可否從寬認定，比照合格教師由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基金統籌支給 ?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台(82)人字第三三六一八號。

釋：一、基於學生負擔教職員工退撫經費與學校提供合格師資之平衡原則，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要件及給與標準一致性之考量及輔導私立學校健全人事制度等因素，未便同意辦理。

二、惟為顧及未具合格資格教職員之退撫權益，俾彼等合由私校退撫基金支付退撫給與，前經該基金管理委員會於八十一年八月廿八日召開第一次管理委員會決議：「(一)各校應鼓勵現職未經審定、登記或檢定之不合格教師參加進修，嗣後取得合格教師資格，並依規定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於辦理退撫時，其曾任不合格教師之服務年資從寬採計；(二)各校現有職員，其任用資格不符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加保之規定者，請各校於八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八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前依規定資格在編制範圍內逕行調整具備合格資格之職務，凡於上開限期內依規定調整者，嗣後辦理退撫時，其以前未具合格資格之職員年資將全部採計；未於上開限期內辦理者，因屬不合格人員，其退休撫卹之給與，本會不予給付。」在案。是以未具合格資格之教師，各校應鼓勵其參加進修，取得合格教師資格；未具合格資格之職員，各校應依上開會議決議之限期調整符合其資格之職務；嗣後以合格教職員資格辦理退休撫卹時，其曾任未具合格資格之服務年資，均得予採計退撫給與。

三、至辦理退撫時仍未具合格資格者，其退撫給與應由各校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於照顧教職員工各項福利之責任，自行籌措經費支給之。

例：私立學校以未具合格資格繼續參加私校保險之職員，是否即合於退撫資格。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台(82)人字第二三一六七號。

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支付退撫給與之對象，以各校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之教職員工為限。關於合格職員之認定，應合於本部七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台(73)人字第二八二四八號函訂「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資格」之規定。上開加保資格訂定前已以現職職稱加保有案者，雖得依七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例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三項後段「在該細則修正發布前已參加保險之私立學校職員，如其資格與規定不合，仍准在原校原職等範圍內繼續加保」之規定，以未具合格之資格繼續加保，惟其退撫資格之認定，仍以具有上開加保資格之規定者為限。

例：各校遴用之專任總務、會計、人事主管人員，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但已報准變更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加保職稱者，可否視為符合私立學校職員加保資格，俾日後以合格資格辦理退休或撫卹。

函：教育部八十三年一月六日台(83)人字第五八二號。

釋：一、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務、訓導、總務及會計、人事主管人員，均應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上開人員除由教師兼任者，其資格應合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外，其屬專任者，並應符合本部所訂「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資格」之規定。亦即資格條件與報核程序，二者均應齊備，方得視為合格；且於報核程序中，對於資格條件之審酌應予併同辦理。

二、關於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成立前，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有案之專任總務主管人員，業經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八十二年十月七日召開)決議，如其具有合格之退撫資格(即加保資格)，於辦理退休(或撫卹)時，准予從寬採計其擔任總務主管之年資在案。茲為解決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問題，對於各校於退撫基金成立前，已遴用但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之專任會計、人事主管人員，如其資格符合私立學校職員加保資格之規定，同意亦比照上開決議採計辦理退休撫卹。至於基金成立(八十一年八月一日)後，各校遴用之專任總務、會計及人事主管人員，其未依規定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者，基於各校動支退撫基金公平性之考量，以其未符私立學校加保資格之規定，縱使日後取得資格或補行報核，應不予採計其曾任年資辦理退休或撫卹。

例：各級私立學校「低資高聘」教師，其退休撫卹給與疑義。

函：教育部八十一年十二月七日台(81)人字第六七七九○號。

釋：教師資格之審查未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致常有「低資高聘」之情形，與各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規定應以「編制內、專任、合格、有給」者始為發給退休撫卹給之對象，顯有未合。為免日後辦理退休(撫卹)時發生資格問題之困擾，影響退休撫卹給與權益，各級私立學校聘任教師，應以其實際所具資格發聘，以健全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制度。

例：持有高(國)中教師證書者，可否從寬視為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資格。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三月一日台(82)人字第一一○六八號。

釋：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三條規定：「中小學教師資格之登記及檢定，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凡未具本辦法規定登記資格或未經檢定合格者，不得充任中小學教師。」依上開規定，雖具高(國)中教師證書，惟擔任國民小學教師，仍應依規定辦理國民小學教師登記或檢定。

例：持有初級中等學校教師證書者，任教於高級中等學校，是否適格。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台(82)師字第一五○六八號。

釋：持有初級中等學校教師證書者，轉任高級中等學校而未曾脫離教學工作連續達十年以上，目前仍擔任該科教師時，則同意其所持教師證書仍屬有效；反之，若非擔任該科教師時，則須依現行「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之規定辦理教師登記。

例：經登記為高級中學教師，嗣後轉任國民中、小學或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或校長十年以上，再重任高級中學教師時，是否須重行登記或檢定。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台(82)師字第七一四五一號。

釋：現行「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十九條所稱之「教學工作」係指具有實際教學之事實，不論其在任一級學校任教，其教學資歷均予採計。

例：持有華僑中學教員證書者，准否視同國內登記合格中小學教師，其任教之年資，可否併計發給退撫給與。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二月二日台(82)人字第五二二一號。

釋：一、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第三條規定：「中小學教師資格之登記及檢定，除法令別有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凡未具本辦法規定登記資格或未經檢定合格者，不得充任中小學教師。」雖持有華僑中學教員證書，惟於擔任國內中小學教師時，仍應依上開規定辦理教師資格登記或檢定，尚不得據以視為國內登記合格教師。

二、又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建立後，各校教職員工退撫年資之採計，以參加該基金之學校為限。曾任僑校之服務年資，不合併計發給退撫給與。

例：有關「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遴派任用遷調實施要點」施行前(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各校已聘用之護理教師，其任用資格如何認定。

函：教育部八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台(83)軍字第二四四二八號。

釋：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遴派任用遷調實施要點」第二條：「本要點所稱護理教師，係指本要點公布前任職有案及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應具資格，經遴派於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護理教師而言」。依上開規定，如為本要點公布前任職有案之護理教師，其資格應予認定。

例：合格護士任用資格疑義。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二月二日台(82)人字第五二八四號。

釋：依護理人員法規定，護士係指領有護士證書之人員，其執行職務時，並需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執業登錄。本案某君所持公務人員儲備登記證書，僅證明符合原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第九款之任用資格，因其未具前述擔任護士之要件，尚不得認定即具備「護士」資格。

例：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職員保險資格中關於「曾任相當高級委任職務」及「曾任委任級職務」之規定疑義。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台(82)人字第二○三四五號。

釋：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審議小組第三十六次委員會議決議，「曾任相當高級委任職務」及「曾任委任級職務」，其意旨應包含任職私立學校相當職務之經歷在內，並經教育部八十二年三月六日台(82)人字第一二二六五號函轉上開會議紀錄在案。其所任職務之認定，仍應以具有該職務合格之進用資格(即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加保資格)者為限。

例：曾任「陸軍通信電子學校一等士官長」者，是否合於私立中小學技士加保資格之「曾任相當委任職務一年以上」之任用規定。

函：教育部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台(83)人字第二六三七七號。

釋：一、查本部七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訂頒之「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資格」，除區分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高中(職)畢業及國(初)中畢業三個層次外，並輔以考試及格及曾任軍、公、教職務之經歷。上開所稱軍公教職務之經歷，關於「曾任相當高級委任職以上職務二年以上、曾任相當委任級職務一年以上及曾任相當雇員(書記)職等」者，係指公教人員職務而言；至軍職經歷部份，則以軍階表示之，即加保資格中所訂「曾任少校以上軍職二年以上、曾任少尉以上軍職一年以上及曾任士官以上軍職」等。

二、依前開職員加保資格規定，技士之加保資格，在軍職經歷部份為曾任少尉以上一年以上者，是以，如未具其他加保資格(即學歷、考試或曾任公教人員經歷)，雖曾任陸軍通信電子學校一等士官長，仍不得據以認為取得技士職務之加保資格。至於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二條附表：「一等士官長相當於公務人員委任五職等」之規定，係後備軍人依法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按軍職年資比敘之標準，並不得據以認為已具有公教人員職務之相當委任級職務一年以上之經歷。

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之「導工」一職，係屬職員或工友 ? 其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資格為何 ?

函：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八十二年十月十五日(82)教人字第八一三五七號。

釋：一、私立高級職業學校之「導工」一職，係屬職員。其原職稱為導工者，應一律變更為技佐。

二、至其參加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資格，依據教育部七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臺(73)人字第二八二四八號及七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臺(73)人字第二九六一四號函，「私立學校職員參加私立學校保險資格表」第三類別規定辦理。

例：師範學校畢業生相當何種學力疑義。

函：教育部八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台(83)師字第八三二○號。

釋：依據民國廿一年公布之師範學校法第三條及第十三條之規定，師範學校入學資格為公私立初級中學畢業，修業三年，故師範學校畢業生之學力相當於高中畢業。

例：職員學歷資格之認定，應提出畢業證書，如無法提出時，應如何證明 ?

函：教育部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台(82)人字第二一八二三號。

釋：請參酌「公務人員資歷審查證明補充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辦理，該條明定學歷得依下列方式予以認定：「(一)現有正當職業之畢業學校校長或教員一人，具有證件，足以證明為送審人之原校校長或教員者，出具保證書，加蓋任職機關學校社團印章；(二)現有正當職業之同學二人，具有證件，足以證明為送審人之原校同學者，出具保證書，加蓋任職機關學校社團印章。」























































